
交通运输部文件 

交海规〔2020) 10 号 

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《400 总吨以下 

内河船舶水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，各

省级地方海事管理机构，各直属海事局，长江航务管理局、珠江航

务管理局： 

现将《400 总吨以下内河船舶水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

400 总吨以下内河船舶水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总 

第一条 为防治内河船舶污染水域环境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

理规定》《港口经营管理规定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400 总吨以下内河船舶（以下简称船舶）产生的生活

污水、垃圾、含油污水、残油（油泥）、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等水污

染物的船上储存、处理、排放和送交港口、码头、装卸站的接收设施

或者具有相应能力的接收单位（以下简称接收设施）接收的行为， 

适用本办法。 

防治军事船舶、渔业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的监督管理工作， 

不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船舶水污染防治工作。 

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统一负责全国船舶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

工作。 

各级海事管理机构按照职责负责本辖区船舶水污染防治的监

督管理工作。 

各级交通运输（港口）管理部门负责所在地船舶污染物接收单

位的备案管理，督促港口经营人和接收单位加强船舶污染物接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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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建设。 

第二章 一般规定 

第四条 船舶水污染防治实行船上储存、交岸接收处置的原

则。船舶不得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标准、规范和交通运输部的规

定向内河水域排放水污染物。不符合排放规定的船舶水污染物应

当交由接收设施接收处理。 

来自疫区船舶的垃圾、生活污水，应当经检疫部门检疫合格

后，方可进行接收和处理。 

第五条 禁止船舶向内河水域排放含货油残余物的油污水、 

残油（油泥）、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和船舶垃圾。 

禁止船舶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京杭运河、漓江及其他要求禁

止生活污水排放的水域排放生活污水。 

禁止船舶在三峡库区、京杭运河、漓江及其他要求禁止机器处

所油污水排放的水域排放机器处所油污水。 

第六条 中国籍船舶防治污染的结构、设备、器材应当符合国

家有关标准、规范，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，并保持良好的技术 

船舶应当按照规定持有有效的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的

证书、文书。 

船舶应当规范使用防污染设施设备，加强日常维护，保持设施

设备处于良好可用状态，不得擅自拆除、改动或者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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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船舶安装在线监测装置对生活污水和机器处所油污水的

产生和排放情况进行自动连续记录。 

第七条 船舶进行涉及水污染物排放的作业，应当严格遵守

操作规程，并在相应的记录簿上如实记录。 

接收设施接收船舶交付的水污染物后，应当向船舶出具船舶

水污染物转移书面单证或者电子单证。单证保留期限为 5 年。 

第八条 鼓励船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每年对生活污水和机器

处所油污水处理装置出水实施取样检测，取得检测报告。检测报

告显示出水污染物浓度超过《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》(GB 

3552-2018）排放限值的，船舶应当采取措施恢复处理装置正常处

理功能。 

第九条 港口、码头、装卸站应当备有与到港船舶接收需求相

适应的船舶水污染物接收设施，不得拒绝接收靠港船舶送交的垃

圾、生活污水、含油污水。 

从事船舶水污染物接收作业的单位应当具备与其运营规模相

适应的接收处理能力，并按规定向所在地交通运输（港口）管理部

门备案。 

鼓励港口、码头、装卸站免费接收船舶生活污水、生活垃圾。 

第十条 船员应当具有相应的船舶防污染专业知识和技能， 

熟悉船舶防污染要求，并按规定持有有效的适任证书、特殊培训合

格证。 



第三章 生活污水污染防治 

第十一条 产生生活污水的船舶，应当设置防止生活污水污

染水域的处理装置或者储存设施设备。经核定许可载运 15 人以

下的船舶排放生活污水参照《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》(GB 

3552-2018）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2020 年 6 月 1日前建造且未设置生活污水防污

染设施设备的船舶，应当在 2022 年 5 月 31 日前参照《内河船舶法

定检验技术规则（2019)》的要求完成改造，并按规定经船舶检验机

构检验合格。船舶改造鼓励采用以下方式之一： 

（安装生活污水储存舱（柜）或者容器。舱（柜）应当具有足

够容积以储存船舶产生的生活污水，并装有生活污水输送管系，该

管系所配备的泵、管路和附件应当具备将生活污水粉粹后排往接

收设施的能力。船长大于等于 5 米但小于 20 米的船舶可仅设置

储存舱（柜）或者容器。 

（安装生活污水打包收集设施（免冲）。该设施应当便于将

打包后的生活污水送交接收设施。 

船舶在生活污水防污染设施设备改造完成前，应当采取临时

替代措施收集生活污水，严禁生活污水直排。 

第十三条 已安装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船舶，其处理后的生

活污水排放不能满足《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》(GB 3552-

2018）要求的，经核定许可载运 15 人及以上的船舶，应当采取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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恢复处理装置正常处理功能，正常处理功能无法恢复的，应当在 

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要求完成防污染改

造；经核定许可载运 15 人以下的船舶，应当采取措施恢复处理装

置正常处理功能，正常处理功能无法恢复的，应当在 2022 年 5 月 

31 日前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要求完成防污染改造。 

第四章 船舶垃圾污染防治 

第十四条 产生垃圾的船舶应当设置防止垃圾污染水域的收 

集储存或者预处理设施设备，将全部垃圾送交接收设施，并满足下 

列要求： 

（船舶应当配备数量和容积满足垃圾分类收集和储存要求

的收集装置； 

（垃圾收集装置应当便于收集点、集中储存点及接收设施

之间的搬运、交付操作； 

（垃圾收集装置应当配备有盖，具有防渗漏、防倾倒和外溢

功能，标识颜色醒目的分类图示； 

（船长 12 米及以上的船舶应当设置垃圾告示牌，其他船舶

应当张贴内容等效的告示； 

（船舶可根据垃圾产生量和航程情况设置垃圾压制装置或

者厨余垃圾微生物处理装置，减少送岸处置垃圾量。 

第十五条 船舶垃圾实行分类收集和储存，并建议满足下列

分类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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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厨余垃圾； 

（可回收垃圾，如塑料、金属、废纸等； 

（有害垃圾，如含油垃圾、废电池、灯管等； 

（其他垃圾，如烟头、一次性餐具等。 

第十六条 客运船舶产生的剩油、剩菜、汤水等餐饮污水按厨

余垃圾管理，船舶应当将其收集后送交接收设施。 

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其他危险成分的垃圾按有害垃圾管理， 

船舶应当将其送交具有相应能力的接收单位，并提前向接收单位

提供其所含危险物质的名称、性质和数量等信息。 

医务室垃圾按有害垃圾管理，船舶应当将其消毒后储存，并送

交具有相应能力的接收单位。 

含干散货货物残余物的垃圾按所含物质性质分类管理，船舶

应当在离港前将其送交卸货港或者具有相应能力的接收单位。 

垃圾压制装置压滤废水按压制前的垃圾类别管理，船舶应当

将其打包收集并送交接收设施。 

第十七条 100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以及经核定许可载运 15 

人及以上且单次航程超过 2 公里或者航行时间超过 15 分钟的船

舶，应当持有《船舶垃圾管理计划》和经海事管理机构签注的《船舶

垃圾记录薄》，并将有关垃圾收集处理情况如实、规范地记录于《船

舶垃圾记录薄》中。按规定无需配备《船舶垃圾记录簿》的船舶应

当将有关垃圾收集处理情况如实记录于《航行日志》。 

《船舶垃圾记录薄》应当随时可供检查，使用完毕后在船上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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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 2 年。 

第五章 机器处所油污水污染防治 

第十八条 产生机器处所油污水的船舶应当设置防止机器处

所油污水污染水域的处理装置或者储存舱（柜）或者容器。 

未设置机器处所油污水防污染设施设备的船舶，应当立即按

照《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（2019)》的要求完成改造，并按规

定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。船舶改造鼓励采用安装储存舱（柜） 

或者容器的方式，将机器处所油污水船上储存，交岸接收处置。 

已安装机器处所油污水处理装置的船舶，其处理后的油污水

排放不能满足《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》(GB 3552-2018）要

求的，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恢复处理装置正常处理功能，正常处理功

能无法恢复的，应当立即按照本条前款的要求进行改造。 

船舶在机器处所油污水防污染设施设备改造完成前，应当采

取临时替代措施收集机器处所油污水，严禁机器处所油污水直排。 

第十九条 2021 年 1月 1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应当具备机

器处所油污水船上储存、交岸接收处置的功能，不得排放机器处所

油污水。 

第二十条 船舶应当将机器处所油污水处理、排放、送交接收

设施情况如实、规范地记录。 

150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、油驳应当记录于经海事管理机构签

注的《油类记录薄》。150 总吨以下的油船、油驳和非油船、非油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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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拖驳船队应当记录于《轮机日志》或者《航行日志》。 

《油类记录薄》应当随时可供检查，使用完毕后在船上保留 

3 年。 

第六章 洗舱水污染防治 

第二十一条 载运散装液体危险货物的船舶卸货完毕后，应

当按照《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进行洗舱并将洗舱

水送交接收设施。 

第二十二条 船舶应当将含货油残余物的油污水和含有毒液

体物质残余物的污水送交接收设施。 

第二十三条 船舶应当将含货油残余物的油污水和含有毒液

体物质残余物的污水的相关操作，分别如实、规范地记录在经海事

管理机构签注的《油类记录薄》和《货物记录薄》中。150 总吨以下

的油船应将含货油残余物的油污水的相关操作如实、规范地记录

于《航行日志》或者《轮机日志》中。 

《油类记录簿》和《货物记录簿》应当随时可供检查，使用完毕

后在船上保留 3 年。 

第七章 监督管理 

第二十四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加强现场监管，对船舶和相 

关单位、人员有违反本办法行为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海 

事行政处罚规定》等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罚。涉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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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送司法机关。 

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加强船舶防污染设施设备配备、使用情况

的监督检查，发现防污染设施设备未配备或者未保持正常使用的

船舶，通报发证船舶检验机构和海事管理机构，责令改正，并依法

严肃处罚。 

交通运输（港口）管理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应当督促港航企业 

加快接收设施建设改造，对超过强制报废年限或者未持有有效检

验证书的船舶，不得核发船舶营运证书或者通过年度审核。 

交通运输（港口）管理部门应当将可利用的接收设施的相关信

息向社会公布，定期通报给海事管理机构。交通运输（港口）管理

部门应当加强监督检查，发现港口经营人拒不履行接收船舶水污

染物责任的，记入不良信用记录。 

第二十五条 港口经营人和船舶建立船舶水污染物船岸交接

和联合检查制度，对无合理理由拒不送交、涉嫌偷排船舶水污染物

的船舶，港口经营人可暂停装卸作业，并将有关情况报告当地海事

管理机构；对港口经营人拒不接收靠港船舶水污染物或者接收能

力不足的，船舶可将有关情况报告当地交通运输（港口）管理部门。 

第二十六条 已完成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改革的，由交

通运输主管部门承担本办法中海事管理机构的相关行政执法职

能；已完成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，由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承

担海事管理机构的相关行政执法职能。 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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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家发展改革委、生态环境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，中国远洋海运

集团有限公司、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，中国船东协会、中国港口

协会，部属各单位，部内各司局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交通运输

部纪检监察组。 

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2020 年 8 月 2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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